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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5_9C_A8_E

4_BB_80_E4_B9_88_E6_c46_78207.htm 某外商投资企业，注册

资本500万美元，末期以利润转增资本200万美元，并按规定

退回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。两年后，因经营规模的缩小，公

司减少注册资本300万美元，但仍持续经营，请问该公司是否

需要补交因增资而退回的所得税？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

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十条“外商投资企业的

外国投资者，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，增

加注册资本，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，经

营期不少于五年的，经投资者申请，税务机关批准，退还其

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百分之四十税款，国务院另有优

惠规定的，依照国务院的规定办理；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

，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”之规定，企业以利润转增注册资本

的方式享受所增加注册部分相应的企业所得税的退税优惠政

策。但该追加投资的资金不得在五年内撤回，否则应补缴所

退回的所得税。 这家外商投资企业以再投资方式增加注册资

本后，仅过了两年就以减少注册资本的形式，将再投资部分

（甚至超过再投资款）由投资者予以了收回。显属“再投资

不满五年撤出”之情形，相应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政策而退

回的所得税款应全部予以补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